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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禁泳标志和劝阻仍有不少市民下水游泳

水 库 禁 泳 何 其 难

夏季高温时节， 游泳是众多市民消热避
暑的一种较佳选择。然而，部分市民却肆意在
市内饮用水水源地南湾湖游泳。面对“禁止游
泳”警示标志和水政执法部门的劝阻，仍有不
少市民下水游泳。

7

月
27

日下午， 南湾风景管
理区、南湾湖水保中心会同纪检、公安、环保、

工商、行政执法、林业消防等
11

个部门，出动
70

多人，集中整治南湾湖偷泳行为。

禁泳警示设施，难挡游泳人
下午

4

点
30

分， 记者跟随执法队员一起
沿着小路步行，一路上看到不少车辆停放在
路边， 一些穿着泳衣的游泳者刚刚上岸，工
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自驾游”的游泳
者。随后，在往水库边的一条土路上，记者又
看到了不少摩托车停放在该路一旁，执法队
员说， 骑摩托车前来游泳的人也不在少数，

由于摩托车方便，他们就直接骑到离水面最
近的地方。

在离水面
500

米处，有一条防护网，这是
为了阻止偷泳者设立的铁丝网，在现场，记者
看到， 铁丝网已被偷泳者剪断并拉开了一个
大口子，偷泳者可以很轻松地进入。

执法队员说，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剪
断了。虽然是烈日当头，穿过铁丝网，记者远

远就看见水面上已有不少人在游泳， 执法队
员们上前大声喊话，规劝游泳者们上岸离开。

水里还有不少大人带着孩子在游泳， 当记者
问上岸的家长， 带孩子在水库游泳不担心安
全吗？ 这位家长很不屑地说：“有我在， 怕什
么。”

据执法队员介绍，自从夏季高温开始，

前来水库游泳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有
200

多
人，周末的时候，人会更多。而且，游泳的人
大都选在早晨六七点钟或下午五六点钟，

像赶集一样，一早一晚赶“两头”。像今天这
个时间段，还没达到高峰，再等一会，人就
该陆陆续续地来了。

18

时
10

分，记者来到了
主路上， 到

18

时
40

分， 短短的半个小时之
内，记者数了一下，前来游泳的车辆多达

37

辆，其中汽车有
26

辆，摩托车有
11

辆。到记

者返回时，一路上，前往游泳的车辆仍络绎
不绝。

面对禁游不以为然
记者大概数了数， 光在这一区域游泳的

市民就有几十人， 不少游泳高手正在水中畅
游，游泳大军中也不乏一些游泳爱好者，而他
们对在此游泳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

“天这么热，守着这么大个水库，游游泳，

凉快凉快怎么了。”当执法人员要求他们上岸
时，一名正在游泳的男“游客”不耐烦地说，然
后，无视执法人员的劝告继续向南游去。

一位游泳爱好者说：“在水缸里洗澡是误
区，现在南湾污染并不是我们游泳污染的，要
是河治理好了我们就去那了。”

2010

年颁布的《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规定一级水源保护区禁
止游泳， 而对二级水源地并没有明文规定到
底能不能游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少人正
是钻了这个空子， 现场一位市民还因此和执
法队员理论了起来。

在另一边，执法队员们不停地向水里的
游泳者喊话，规劝其上岸，一些游泳者似乎
把喊话当做了耳旁风，不少游泳者还是无动
于衷， 执法队员们只好下到水里进行劝说，

经过工作人员长时间劝阻，这些游泳者才不
情愿地上了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水
库日常的管理部门， 水务部门没有执法权，

特别是处罚权，只能靠劝阻的方式制止擅自
游泳者。但有些人很“牛”，强词夺理。“我们
是使足了劲， 但还是挡不住人潮啊。” 采访
中，管理人员向记者诉苦，大部分人当时能
听从劝阻，也及时离开了，但有些人就会玩
“猫捉老鼠”游戏，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辱骂
管理人员，甚至会以拳头相威胁。由于南湾
水库面积大， 难以管控进出库区的道路。单

靠执法和劝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市民
认识到保护水源地的重要性，才能自觉维护
我们共同的大水缸。

水库游泳带来两大隐患
“‘水缸’怎么能成澡堂呢？”“不但污染了

水体，发生溺水了找谁说话？”

擅自在饮用水源游泳， 会带来哪些危害
呢？记者就此展开了深入调查，据水务管理部
门介绍，“偷游”行为主要存在两大安全隐患。

首先是污染水体。“虽然， 个别人在偌大
的水库里游泳，说不上什么污染，但游的人多
了，水质自然受到威胁，广大市民心理上也难
以接受。”水管部门人员说。

其次是游泳者本人的生命安全。据介绍，

南湾水库环境复杂，水中地势不明了，水位较
深，水体温差大，很容易造成抽筋、溺水等意
外事故。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进入夏季，都会
发生溺水事件， 酿成许多“悲剧”。

7

月
4

号下
午， 一名花季少年在南湾湖游泳时不幸溺水
身亡。禁泳之下，溺水事件却年复一年发生，

究竟谁之过？而血淋淋的教训，却没有让游泳
者止步。

网友声音：

飞檐走壁：南湾湖是信阳市民的大水缸，

虽然有关部门早已立法保护， 不准在饮用水
源内游泳， 然而目前还是有不少市民在南湾
湖里畅游。 一些人素质差， 加之没有保安巡
逻，游泳现象近几年是有增无减。应该提醒广
大市民，湖里游泳既不安全，还影响饮用水质
量，游泳还是去游泳池吧！

牛伯夷： 难禁原因：

1.

去大坝上乘凉游
泳，习惯使然；南湾面积大，水好，风景好，适
合游泳。

2.

市内没有免费的大型游泳场所，
河污染，不适合游泳了。

3.

车友、骑友、驴友结
队游玩，去南湾方便，市民骑电动车、摩托车
方便。

小草如梦：在水库游泳，会污染环境，不
提倡。

逝者如斯：严重污染水源，让人不放心饮
用；而且水库游泳安全隐患大，出了事故，谁
来背呢？

禁泳要疏堵有序

南湾水库是信阳人民的“大水缸”，承
担着供应全市市民日常生活用水的重任，

理应依法严格保护， 对于违法行为予以处
罚。而夏天来临，在南湾水库里游泳的人增
多，不仅会造成水体污染，亦增加了安全隐
患，且不利于水库管理工作。而管理人员的
规劝，并未起到明显效果，执法部门的联合
行动，亦收效甚微，短期内可以减少违规游

泳行为，却无法长期有效规避。

因此，从长远来看，基于人性化考虑，对
于在水库游泳违规行为需要整治， 但不能一
概简单禁止。更需采取疏堵有序的做法，在维
护饮用水水源保护和市民游泳需求之间，找
到一个平衡点， 从而促使市民主动承担义务
和责任，自觉遵守法规维护我们的“大水缸”。

在
2010

年颁布的《河南省信阳南湾水库
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中，规定一级水源保护
区禁止游泳， 而对二级水源地并没有明文规

定不能游泳。按照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则，意
味着在一级水源保护区游泳是违法行为，在
二级和准保护区水源地则可以游泳。因此，市
政府应向市民公布各级水源保护区划分标
准，以及详细的分区水域地图，同时制定处罚
标准， 让市民认识到一级水源保护区乃是游
泳禁区，不可轻易触碰法律法规的底线。

而且，市政府也应看到，市民有游泳纳
凉的需求，可以根据情况，在非禁区内合理
规划，找一块安全适宜的水域，开辟公共游
泳区，安排救生人员和管理员维护秩序，以
满足市民之需，并确保游泳安全。同时，亦
可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市区游泳馆建设，增
加市民游泳选择机会。

护栏封住人行道 翻栏过道很“受伤”

近日，不少市民反映，在我
市四一路中心医院附近，原本市
民经常路过的人行横道被马路
中所设的护栏截断，造成通行困
难，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记者在现场看到， 新人行
护栏高一米左右， 与人行道两
边的栏杆对接， 足以将行人挡
住。 记者在附近呆了十分钟发
现， 有些人看到栏杆会选择绕
路， 但也有一些腿脚灵活的年
轻人选择直接一跃而过。 甚至
有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儿、 老太
太， 也颤颤巍巍地尝试着翻越
护栏，让人有点担惊受怕。

市民刘老太太说： “不好
过，两边都不好过，要绕很大
一圈子。旁边就是医院，就这
一个过道去文化宫的。” 在附
近拉客的刘师傅告诉记者：

“这个人行护栏是这两天刚装
上的，过路的行人很多都不想
绕路，都直接翻栏杆。”

对于在这里设置人行护
栏， 许多路过的市民都表示不
解，觉得出行很不方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这
里设立人行护栏的目的似乎并
没有达到， 单纯依靠将人行道
堵住就能规范交通的做法肯定
是行不通的， 更多的还得靠交
警部门有效的疏通和引导。

清晨的南湾大坝成“垃圾场”

网友呼吁游人提高自己的素质

南湾大坝是信阳市民避暑
乘凉的好地方， 每至夏夜便有
三五成群的市民相邀来到大坝
上休闲乘凉。然而，每当夜幕褪
去， 清晨的大坝却变得一片狼
藉， 到处都是破碎的啤酒瓶和
吃剩下的骨头、 纸屑等被游客
随意丢弃的垃圾， 其实垃圾箱
就在旁边。

7

月
25

日清晨信阳某网友
赶早来到南湾大坝拍下了市民
乘凉后留下的垃圾。 看到如此
狼藉不堪的大坝让众多贴吧网
友愤然。网友“敏

0724

”感叹称
一些人素质连同垃圾一同被扫
走了。网友“浅蓝淡紫”说：不少
人都感觉自己在物质上缺这少
那， 但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缺
一样东西———德！网友“信阳珍

珠岩”谴责说：总有一些人不自
觉呀，美好的风景愉悦了你我，

也莫让你的行为玷污了自然美
景呀！网友“批斗士”则出点子
说：竖个牌子，牌子上写到

:

来
此破坏环境的爱国人士， 请自
带蛇皮袋、垃圾袋，把你们的战
场清理干净。网友“高婷”呼吁：

希望大家都能爱护我们的大水
缸，体谅我们的保洁工人。

记者认为，南湾湖不仅是信
阳人的大水缸，同时也是信阳的
旅游胜地，这么多垃圾堆在大坝
上，未免有点煞风景。每一个去
游玩的市民的一个小小举动，或
许会洁净整座大坝。我们呼吁广
大市民来一起珍惜和爱护南湾
湖这颗“豫南明珠”，用实际行动
来维护南湾湖和大坝的清洁。相
信有广大市民的支持，夜幕下的
大坝，也可以一样美丽。

水清 雉飞 农家乐

从
107

国道转到河区柳林乡李店村
的村村通公路，蜿蜒的道路两旁，除了满
眼的绿色，常常遇到或空载或满载的重型
卡车匆匆而过，矿山开采曾经是该乡重要
的经济支柱。与繁忙的车队形成鲜明对比
的则是时不时从两旁树林中惊起的山鸡，

以及在李店河里悠闲地游来游去的野鸭。

河道边就曾是一家大型的猪场，如今猪场
已经拆迁，剩下一地的瓦砾。蓝天白云，青
山绿水，红色的砖块和深色的野鸭，就这
样构成了一组独特而奇妙的画面。

据了解，李店村共有
58

户畜禽养殖
户，共有能繁母猪

2000

头，绝大部分的
猪场都是依水而建，猪粪、猪尿等排泄
物都是直接排入李店河，然后汇入谭家
河，最终流到南湾湖。“

1994

年我刚到柳
林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养
殖户， 农户大多养的是育肥猪或者年

猪，每年夏天的傍晚，我们三五好友都
相约到河边，或者打牌戏水，或者捕鱼
捉虾，那个时候的河水甚至可以直接饮
用。” 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张金留对记者
说，“

2004

年前后养殖户逐渐多了起来，

整个李店也就给污染了，河里都是黑乎
乎的沫子，水都流不动，而且不少养殖
户甚至直接将猪粪排在马路上，路边的
野草都被烧死（过肥）。 田里也不长庄
稼。原来我们这里特产茶叶，但由于环
境不好，很多人都不愿意来收购茶叶。”

“自从市里做了猪场搬迁规划以后，在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终于把猪场都拆
迁了。不说别的，如今这路边的草都是
绿油油的，路也变得干净了。要是再往
山里走一点，晚上还能看到成群结队的
山鸡。要是生态环境不好的话，这些可
是请都请不来的。”张金留笑着说。

李店村最大的养殖户王长水的养殖
场曾有

2300

多平方米，如今他响应政府的
号召，拆掉了自己的养殖场，尽管还没有

想好下一步转产做什么， 他还是很乐观。

“生意做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想着怎么养
老。在以前的一个猪场附近，前有鱼塘，后
有青山，乡里正在盖一个敬老院，那可是
个好地方。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啥也
不做，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王长水说，“我
看乡里在我们村正在做一个湿地的项目，

要是能做成的话，我们这儿不仅生态会更
好，而且发展旅游、农家乐等项目，也是很
有前途的。”

站在李店河桥上，张金留向记者讲述
了柳林乡附近流传已久的桃花寨传说，恍
惚之间， 记者耳边仿佛响起了周星驰在
《唐伯虎点秋香》 里吟咏的那首《桃花庵
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别
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
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矿山资源终
有一天会开采殆尽，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才是我们留给子孙万代的取之不尽的财
富。

“狼”来了！在“昌建十年幸福万家”文艺晚会上，齐秦来到信阳师院体育馆与歌迷们零距离接触。

1988

年，齐秦凭借一首
脍炙人口的《大约在冬季》一炮而红。《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等歌声也影响了几代人。晚会现场歌迷们随着旋律与小哥一
起吟唱，齐秦也不顾炎热的高温，一口气演唱了三首歌曲，使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本报记者郝光摄

□

本报记者赵锐

□

赵锐

图为执法人员规劝游泳者上岸。 本报记者赵锐摄

□

本报记者张继疆张诗绮
实习生买祥发周静

□

本报记者赵锐

□

本报记者郝光

□魅力信阳我的家———南湾湖周边行之五

再创文明城市
曝 光 台


